附件
申请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

报   批   表

	申报单位全称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单位所属行业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单位博士后工作

主管部门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联系电话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单位地址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邮政编码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 制

申  报  须  知

一、符合下列条件的各类企业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事业单位以及省级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区申请设立工作站，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经营或运行状况良好；

（二）具有一定规模，并具有专门的科技研究开发机构； 

（三）拥有高水平的研究队伍，具有创新理论和创新技术的博士后科研项目；
（四）能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较好的科研条件和必要的生活条件。

建有省级以上研发和技术中心，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单位可优先设立工作站。

二、申报材料须经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或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（加盖公章）后，报送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（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七号，邮编：100013，电话：84214785，84226942，传真：84212023）。

三、申请单位需填写报批表一式四份，填表必须实事求是，认真详实，不可虚报或留空，如没有内容可填，请填上“没有”二字。表中如有需要详尽说明的重要批件可附少量另页，本表一律用A4纸填写。

四、报表原件可打印或用钢笔正楷书写。

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	单位全称
	

	单位类型
	
	所 有 制
	
	总人数
	

	科研人员

（不含兼职）
	高级职称
	中级职称
	初级职称
	其他技术人员

	
	
	
	
	

	是否高新技术企业
	国家级或省级
	批准部门
	批 准 时 间 

	
	
	
	

	是 否 上 市
	上 市 公 司 名 称
	上 市 时 间

	
	
	

	单

位

主

要

业

务

介

绍
	（企业要注明主要产品、产量、技术水平及市场分析等）

	单

位

主

要

业

绩

介

绍
	（近两年产值、销售收入、利润、纳税额及纳税额列居本地区名次等情况，对行业和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）


	单

位

下

设

机

构

情

况
	

	单

位

近

期

发

展

规

划
	


二、申报单位研究开发能力情况

	是否设有专门的科技研究开发机构
	国家级或省级
	认定部门
	认 定 时 间

	
	
	
	

	研

发

机

构

及

研

发

能

力

情

况
	（单位现有技术开发机构情况，科研队伍构成和素质等）

	单位主要高级研究人员情况（不含兼职）

	姓  名
	职  称
	职  务
	专长、研究成果应用及获奖情况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是否参与国家“863”、“973”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
	

	是否批准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
	

	是否参与省部级重点科技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
	

	其他重大科技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
	

	近年来（特别是近三年来）取得的主要科技成果
	

	注： 上述各项目有批准文件的须将复印件附后。

	近三年科技研究开发投入情况
	

	近三年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共同研发情况
	

	近期

主要

研究

工作 方向
	


三、拟提出的博士后研究项目情况

	项 目 名 称
	起止

时间
	经  费
	预期目标、研究水平

及 市 场 前 景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拥有主要仪器设备情况、专业实验室及其他科研后勤条件

	可提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住房、博士后日常经费及其他后勤保障情况


四、审批意见

	申请单位意见：

单位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公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，国务院有关部委、直属机构人事部门，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，有关企业集团、总公司意见：

签字             公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
申请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

报   批   表（样表）

	申报单位全称：
	  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   

	单位所属行业：
	       机关事业单位        

	单位博士后工作

主管部门：
	          信息部           

	联系电话：
	      0574-80181234        

	单位地址：
	    宁波市解放北路56号    

	邮政编码：
	         315000            


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 制

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	单位全称
	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

	单位类型
	国有企业
	所 有 制
	国家所有
	总人数
	100

	科研人员

（不含兼职）
	高级职称
	中级职称
	初级职称
	其他技术人员

	
	40
	30
	10
	20

	是否高新技术企业
	国家级或省级
	批准部门
	批 准 时 间 

	是
	国家级
	科技部
	2007.5.20

	是 否 上 市
	上 市 公 司 名 称
	上 市 时 间

	是
	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
	2007.6.20

	单

位

主

要

业

务

介

绍
	（企业要注明主要产品、产量、技术水平及市场分析等）

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是国内汽车行业综合性研究机构，具有较高的行业地位。博士后工作站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：汽车安全技术、汽车排放控制技术、混合动力车及ITS等，研究课题覆盖汽车领域诸多方面。工作站将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宽松的科研、工作环境及优厚生活条件。

	单

位

主

要

业

绩

介

绍
	（近两年产值、销售收入、利润、纳税额及纳税额列居本地区名次等情况，对行业和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）

年产值创下1000万，销售收入、利润额及纳税额分别列居宁波市第二名、第三名和第四名，推动了宁波市汽车行业和宁波经济的发展。

	单

位

下

设

机

构

情

况
	下设机构运行情况进展良好

	单

位

近

期

发

展

规

划
	开拓全国各地区市场


二、申报单位研究开发能力情况

	是否设有专门的科技研究开发机构
	国家级或省级
	认定部门
	认 定 时 间

	是
	国家级
	宁波工商管理部门
	2007.6.12

	研

发

机

构

及

研

发

能

力

情

况
	（单位现有技术开发机构情况，科研队伍构成和素质等）

   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专家委员会于2007年6月12日正式成立，专家委员会由6位专家组成：

    1） 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士，主任

    2）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冯长根教授，副主任

    3） 吉林大学郭孔辉院士

    4） 香港大学陈清泉院士

    5） 湖南大学钟志华教授

    6）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付于武教授

	单位主要高级研究人员情况（不含兼职）

	姓  名
	职  称
	职  务
	专长、研究成果应用及获奖情况

	竹林
	教授
	主任
	软件工程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是否参与国家“863”、“973”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是
	计划资源环境技术

	是否批准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否
	无

	是否参与省部级重点科技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否
	无

	其他重大科技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否
	无

	近年来（特别是近三年来）取得的主要科技成果
	略

	注： 上述各项目有批准文件的须将复印件附后。

	近三年科技研究开发投入情况
	柴油车排气低温等离子体净化技术已投入

	近三年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共同研发情况
	电动车控制系统的研究

混合动力汽车控制策略及控制系统研究

混合动力汽车多能源动力总成控制系统的研究

	近期

主要

研究

工作 方向
	汽车侧面碰撞安全性能改进的研究

安全气囊与安全装置

事故模拟重现技术


三、拟提出的博士后研究项目情况

	项 目 名 称
	起止

时间
	经  费
	预期目标、研究水平

及 市 场 前 景

	智能交通相关车载产品的研发
	2008.6.20-2009.6.20
	50万
	市场前景良好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拥有主要仪器设备情况、专业实验室及其他科研后勤条件

仪器设备齐全，拥有专业的实验室及后勤条件良好

	可提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住房、博士后日常经费及其他后勤保障情况

提供良好的住房条件，给予博士后日常经费


四、审批意见

	申请单位意见：

同意
单位负责人签字  李洪及      公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  3月 20 日

	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，国务院有关部委、直属机构人事部门，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，有关企业集团、总公司意见：

同意
签字 梁冀       公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  3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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